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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农垦农业综合开发项目
可研报告、初步设计申报流程

一、流程编号

f01

二、业务处室

主办处室：发展计划处，协办处室：相关处室。

三、办事依据

《国家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和项目管理办法》(财政部令

第 84 号)、《关于做好 2018 年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发展项目

申报工作的通知》（国农办[2017]21 号）、《关于印发〈广东

农垦总局国家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和项目管理实施细则〉的通

知》（粤垦函[2017]388 号）。

四、所需资料

文件呈报表，请示（附会议纪要）、项目审批类事项还须

附可行性研究报告或初步设计等资料。

五、业务流程

（一）基层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申报流程

1、上报请示公文。项目单位将项目请示及附件资料（其

中可行性研究报告或初步设计要求一式五份，如需增加另行

通知）报送集团公司（局）办公室签收和处理。

2、请示审核转办。集团公司（局）办公室收到基层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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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报的公文先进行初审（主要包括是否符合行文规则，文种、

格式是否符合要求，附件资料是否齐全等方面内容）；对初

审不合格的公文，来文单位按要求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

重新上报；对合格的公文，转至发展计划处办理。

4、处室审核。发展计划处对项目单位上报的请示内容进

行初审，对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需要修改的，将

反馈给项目单位进行方案修改或调整；经初审通过的项目，

由发展计划处整理上会资料呈报集团公司（局）会议审议后

报总局审批。

5、总局审批。申报项目经总局组织专家组评审，评审有

问题的，发展计划处会及时将意见反馈给项目单位对方案内

容进行修改调整；通过专家评审并经总局办公会议审批的，

进行正式文件批复。

6、文件批复：发展计划处一般在 5 个工作日内将总局的

批复文件转发给项目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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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图如下：

制发公文

报告不完善，或有疏漏

修改后重新上报

上报总局 反馈修改意见

无反馈意见，等候批复

（二）机关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办理流程

1、收文初审。发展计划处接受办公室转发公文后，经处

室职能人员进行初审（请示内容是否符合要求，附件资料是

否齐全等方面内容），不合格的公文及时退回来文单位并说

明理由。

2、拟办公文。收文初审合格后，根据请示内容编制会议

议题呈报表，发展计划处提出拟办意见。

3、会签呈批表。发展计划处根据具体事项，将会议议题

呈批表转呈相关处室进行会签，征求相关处室的意见。

4、上会讨论。由发展计划处牵头，会同相关处室研究提

出拟办意见后提交集团公司（局）党组（办公）会议审议，

并按党组（办公）会议的决定执行上报总局。

5、上报总局。根据审批权限，起草公文上报总局，等候

经局办公室审阅，转发展计

划处办理

项目单位确定上报

事项，编制可研报告

/初步设计

发展计划处审核

项目单位的可研

报告/初步设计

项目单位修改、调

整可研报告 /初步

设计

总局审核
转发总局批复，办

理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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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局批复或反馈意见。

6、批复公文。发展计划处在收到总局批复文件后，在 5

个工作日内将总局批复转发至项目单位，并跟踪、督促项目

单位抓好落实。

流程图如下：

材料不完善或需修改

合格材料

发展计划处收文

发展计划处初审请示资料

（请示内容，申报项目内

容，可研报告/初步设计内

容，其他附件内容等）

根据请示，起草会议呈批

表

处室退回公文，或责令

修改

基层单位按要求

整改后重新上报

发展计划处整理议题资料

提交党组（办公）会议审

议

根据会议决议，起草请示，

上报总局，等候批复

发展计划处转发

批复，跟踪落实

按照集团公司（局）

党组（办公）会议

的决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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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农垦财政专项项目申报流程

一、流程编号

f02

二、业务处室

主办处室：发展计划处，协办处室：相关处室。

三、办事依据

《农业部直属单位建设项目管理办法》（农计发〔2014〕

78 号）、《广东农垦投资项目管理办法（试行）》（粤垦函字

〔2013〕218 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垦区基建工程项目管理

工作的通知》（湛垦函字〔2015〕137 号）。

四、所需资料

文件呈报表，请示（附会议纪要），实施方案或初步设

计。

五、业务流程

（一）基层单位申报财政专项项目流程

1、申报“一上预算”。每年 6 月份填写“一上预算”项

目申报书，申报“一上预算”。

2、申报“二上预算”。每年 12 月份填写“二上预算”

项目申报书，申报“二上预算”。

3、编制实施方案或初步设计。“二上预算”申报后，编

制实施方案或根据《湛江农垦建设工程设计单位单位库管理

办法》委托有资质的单位编制初步设计。

4、上报实施方案或初步设计。完成实施方案或初步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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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编制后，项目单位将项目请示及初步设计报送集团公司

（局）办公室签收和处理，由集团公司（局）办公室转发展

计划处办理。

5、修改实施方案或初步设计。发展计划处或经专家评

审后返回修改意见，项目单位根据修改意见进行修改或补充

资料。

6、等待批复。基层单位上报的项目，集团公司（局）

一般应在 5 个工作日内办结或答复说明情况（需要修改补充

什么材料、待专家评审、待上会研究等情况）。

7、办理落实。上报公文单位按集团公司（局）批复，

办理落实。

流程图如下：

委托有资质的单位

OA上报

根据修改意见进行修改或补充资料

修改后重新上报

5个工作日内办结

或答复说明情况

确定申报项目 一上预算 二上预算

编制实施方案

或初步设计

上报实施方案

或初步设计
修改实施方案

或初步设计

等待批复 办理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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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机关财政专项项目办理流程

1、受理项目申报。发展计划处受理上报单位项目申报

申请，并进行初审（实施方案是否规范、初步设计编制单位

是否具有相应资质、初步设计是否达到应有的深度、附件资

料是否齐全等方面内容），不合格的实施方案或初步设计及

时退回上报单位进行修改。

2、组织专家评审。根据项目性质、建设规模、投资额

等情况组织专家进行初步设计评审，并将专家评审意见及时

回馈给上报单位以对初步设计进行修改。

3、集团公司（局）党组（办公）会议研究。根据项目

性质、建设规模、投资额等情况，会同相关处室研究提出拟

办意见后提交集团公司（局）党组（办公）会议审议，并按

党组（办公）会议的决定执行。

4、项目批复。根据专家评审意见、党组（办公）会议

的决定等批复项目实施方案或初步设计，跟踪项目单位按批

复落实。

流程图如下：

不通过

通过 不通过

通过

受理项目申报

项目批复

无需专家评

审、上会研究

专家评审 项目单位修改

重新上报上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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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农垦农业基本建设项目
可研报告、初步设计申报流程

一、流程编号

f03

二、业务处室

主办处室：发展计划处，协办处室：相关处室。

三、办事依据

《农业部直属单位建设项目管理办法》（农计发〔2014〕

78 号）、《广东农垦投资项目管理办法（试行）》（粤垦函字

〔2013〕218 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垦区基建工程项目管理

工作的通知》（湛垦函字〔2015〕137 号）。

四、所需资料

文件呈报表，请示（附会议纪要），可研报告或初步设

计。

五、业务流程

（一）基层申报农业基本建设项目流程

1、上报请示公文。项目单位将项目请示、可研报告或初

步设计报送集团公司（局）办公室签收和处理。

2、请示审核转办。集团公司（局）办公室收到基层单位

上报的公文先进行初审（主要包括是否符合行文规则，文种、

格式是否符合要求，附件资料是否齐全等方面内容）；对初

审不合格的公文，来文单位按要求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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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上报；对合格的公文，转至发展计划处办理。

3、处室审核。发展计划处对项目单位上报的请示内容进

行审核，对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需要修改的，将

反馈给项目单位进行方案修改或调整；经初审通过的项目，

由发展计划处整理上会资料呈报集团公司（局）会议审议后

报总局审批。

4、总局审核（批）。申报项目的可研报告经总局审核通

过后上报农业部审批。申报项目的初步设计经总局组织专家

评审，评审后需完善的，发展计划处会及时将意见反馈给项

目单位对方案内容进行修改调整；通过评审并经总局办公会

议审议通过的，进行正式文件批复。

5、等待批复：集团公司（局）一般在 5 个工作日内将总

局的批复文件转发给项目单位。

6、办理落实。上报公文单位按集团公司（局）批复，

办理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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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图如下：

制发公文

报告不完善，或有疏漏

修改后重新上报

上报总局

反馈修改意见

等候批复

仅限可行性

研究报告

（二）机关农业基本建设项目办理流程

1、收文初审。发展计划处接受办公室转办公文后，经处

室职能人员进行初审（请示内容是否符合要求，附件资料是

否齐全等方面内容），不合格的公文及时退回来文单位并说

明理由。

2、拟办公文。收文初审合格后，根据请示内容编制会议

议题呈报表，发展计划处提出拟办意见。

3、会签呈批表。发展计划处根据具体事项，将会议议题

呈批表转呈相关处室进行会签，征求相关处室的意见。

经局办公室审阅，转发展计

划处办理

项目单位确定上报

事项，上报可研报告

/初步设计

发展计划处审核

项目单位的可研

报告/初步设计

项目单位修改、调

整可研报告 /初步

设计

总局审核
转发总局批复，办

理落实

上报农业部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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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上会讨论。由发展计划处牵头，会同相关处室研究提

出拟办意见后提交集团公司（局）党组（办公）会议审议，

并按党组（办公）会议的决定执行。

5、上报总局。根据审批权限，起草公文上报总局，等候

总局批复或反馈意见。

6、批复公文。发展计划处在收到总局批复文件后，在 5

个工作日内将总局批复转发至项目单位，并跟踪、督促项目

单位抓好落实。

流程图如下：

材料不完善或需修改 材料合格

不通过

通过

受理项目申报

初审请示资料（请示内容，

申报项目内容，可研报告/
初步设计内容，其他附件

内容等）

根据请示，起草会议呈批

表

处室退回公文，或责令

修改

基层单位按要求

整改后重新上报

整理议题资料提交党

组（办公）会议审议

根据会议决议，上报

总局，等候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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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农垦基建项目调整申报流程

一、流程编号

f04

二、业务处室

主办处室：发展计划处，协办处室：相关处室。

三、办事依据

《农业部直属单位建设项目管理办法》（农计发〔2014〕

78 号）、《广东农垦投资项目管理办法（试行）》（粤垦函字

〔2013〕218 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垦区基建工程项目管理

工作的通知》（湛垦函字〔2015〕137 号）。

四、所需资料

文件呈报表，请示（附会议纪要），其他附件。

五、业务流程

（一）基层申报基建项目调整流程

1、上报请示公文。项目单位将调整项目批复请示及其他

附件资料报送集团公司（局）办公室签收和处理。

2、请示审核转办。集团公司（局）办公室收到基层单位

上报的公文先进行初审（主要包括是否符合行文规则，文种、

格式是否符合要求，附件资料是否齐全等方面内容）；对初

审不合格的公文，来文单位按要求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

重新上报；对合格的公文，转至发展计划处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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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处室审核。发展计划处对项目单位上报的请示内容进

行审核，对请示需要完善的，将反馈给项目单位进行方案修

改或调整；审核通过后，报集团公司（局）党组（办公）会

议研究。

4、总局审核（批）。根据权限，由总局批复的项目上报

总局审批。

5、等待批复。基层单位上报的项目，集团公司（局）

一般应在 5 个工作日内办结或答复说明情况（需要修改补充

什么材料、待上会研究、待上报总局等情况）。

6、办理落实。上报公文单位按集团公司（局）批复，

办理落实。

流程图如下：

制发公文

请示不完善，或有疏漏

修改后重新上报

上报总局

反馈修改意见

经局办公室审阅，转发展计

划处办理
项目单位上报调整

项目批复请示

发展计划处审核

项目单位上报调

整项目批复请示

项目单位修改请

示、附件或补充资

料

总局审核等待批复

办理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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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机关基建项目调整办理流程

1、收文初审。发展计划处接受办公室转办公文后，经处

室领导分工，进行初审（请示内容是否符合要求，附件资料

是否齐全等方面内容），不合格的公文及时退回来文单位并

说明理由。

2、拟办公文。收文初审合格后，根据请示内容编制会议

议题呈报表，发展计划处提出拟办意见。

3、会签呈批表。发展计划处根据具体事项，将会议议题

呈批表转呈相关处室进行会签，征求相关处室的意见。

4、上会讨论。由发展计划处牵头，会同相关处室研究提

出拟办意见后提交集团公司（局）党组（办公）会议审议，

并按党组（办公）会议的决定执行。

5、上报总局。需总局批复的项目调整请示，根据审批权

限，起草公文上报总局，等候总局批复或反馈意见。

6、批复公文。无需总局批复的项目调整请示，经集团公

司（局）党组（办公）会议通过后，由发展计划处根据集团

公司（局）党组（办公）会议决定进行批复；需总局批复的

项目调整请示，在收到总局批复文件后，将总局批复转发至

项目单位，并跟踪、督促项目单位抓好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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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图如下：

材料不完善或需修改 材料合格

不通过

通过

受理项目批复投资

申请

初审请示资料（请示内

容，申其他附件内容等）

根据请示，起草会议呈批

表

退回公文，或责令修改

基层单位按要求

整改后重新上报

整理议题资料提交党组

（办公）会议审议

根据会议决议，上

报总局，等候批复

批复申请，跟踪

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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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农垦自筹资金建设项目申报流程

一、流程编号

f05

二、业务处室

主办处室：发展计划处，协办处室：相关处室。

三、办事依据

《湛江农垦集团公司（农垦局）党组“三重一大”议事

规则和决策程序》（湛垦党字［2017］74 号）

四、所需资料

文件呈报表，请示（附会议纪要），概算书，项目图纸，

实施方案（或可行性研究报告）。

说明：项目建设条件相对简单或总投资额不大（即非生

产经营性项目不超过 50 万元（不含 50 万元），生产性项目

不超过 200 万元（不含 200 万元）的项目），可直接提交项

目实施方案；对建设条件复杂或总投资额较大（即超出上述

范围）的项目，必须提交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五、业务流程

（一）基层申报自筹资金建设项目流程

1、上报请示公文。项目单位将项目请示及附件资料报送

集团公司（局）办公室签收和处理。

2、请示审核转办。集团公司（局）办公室收到基层单位

上报的公文先进行初审（主要包括是否符合行文规则，文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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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是否符合要求，附件资料是否齐全等方面内容）；对初

审不合格的公文，来文单位按要求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

重新上报；对合格的公文，转至发展计划处办理。

3、处室审核会签。发展计划处对项目单位上报的请示内

容进行审核，对项目文本要件及可行性进行论证初判，将反

馈给项目单位进行方案修改或调整。

4、会议审批。经初审通过的项目，由发展计划处整理上

会资料呈报集团公司（局）会议审批或审议后报总局审批。

5、等待批复：集团公司（局）会议审批后或总局批复后，

一般在 5 个工作日内将批复文件印发给项目单位。

6、办理落实。上报公文单位按批复文件要求，办理落

实。

流程图如下：

制发公文

文本要件不完善，或有疏漏

修改后重新上报

上报办公会

反馈修改意见

等候批复

经局办公室审阅上传 OA 系

统，转发展计划处办理

项目单位确定上报

自筹资金项目，制发

请示文本

发展计划处初审及会

签（初审文本要件是否

齐全、可行性等）

项目单位修改、补

充完善

局办公会审批或

审议后报总局审

批

制文批复，办理落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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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机关自筹资金建设项目办理流程

1、收文初审。发展计划处接受办公室转办公文后，经处

室职能人员进行初审（请示内容是否符合要求，附件资料是

否齐全等方面内容，项目是否可行等），不合格的公文及时

退回来文单位并说明理由。

2、拟办公文。收文初审合格后，根据请示内容编制会议

议题呈报表，发展计划处提出拟办意见。

3、会签呈批表。发展计划处根据具体事项，将会议议题

呈批表转呈相关处室进行会签，征求相关处室的意见。

4、上会讨论。由发展计划处牵头，会同相关处室研究提

出拟办意见后提交集团公司（局）党组（办公）会议审议或

审批，并按党组（办公）会议的决定执行上报总局或批复。

5、上报总局。根据审批权限，起草公文上报总局，等候

总局批复或反馈意见。

6、批复公文。发展计划处在收到总局批复文件后，在 5

个工作日内将总局批复转发至项目单位，并跟踪、督促项目

单位抓好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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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图如下：

材料不完善或需修改 材料合格

不通过

通过

发展计划处受理项

目申报及会签

初审请示资料（请示内容、项

目实施方案或可研报告、概算

书、项目图纸等其他附件内容）

及项目可行性

根据请示，起草会议呈批

表

处室退回公文，或责令

修改

基层单位按要求

整改后重新上报

整理议题资料提交党

组（办公）会议审议

根据会议决议直接

批复或上报总局，等

候总局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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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农垦企业对外并购申报流程

一、流程编号

f06

二、业务处室

主办处室：发展计划处，协办处室：相关处室。

三、办事依据

《广东农垦企业对外并购管理试行办法》（粤垦函字

［2013］182 号）

四、所需资料

文件呈报表，并购请示(附会议纪要)，尽职调查报告，

股权设置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财务审计报告和资产评估

报告（属于并购重组项目的，应出具并购操作及重组整合方

案），商业运作计划书，法律意见书（参考执行），项目合作

各方拟签订的协议草案，并购主体企业股东会决议，被并购

方企业具有法律效力的相关文件，包括股东会决议、董事会

决议、职工代表大会决议以及主管、政府相关部门的批准文

件等。

五、业务流程

（一）基层申报并购项目流程

1、上报请示公文。申报单位将并购请示及附件资料报送

集团公司（局）办公室签收和处理。

2、请示审核转办。集团公司（局）办公室收到基层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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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报的公文先进行初审（主要包括是否符合行文规则，文种、

格式是否符合要求，附件资料是否齐全等方面内容）；对初

审不合格的公文，来文单位按要求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

重新上报；对合格的公文，转至发展计划处办理。

3、处室审核会签。主管处室对项目单位上报的请示内容

进行审核，对文本要件及可行性进行论证初判，将反馈给项

目单位进行方案修改或调整。

4、会议审批。经初审通过的并购项目，由发展计划处整

理上会资料呈报集团公司（局）会议审议后报总局审批。

5、等待批复：总局批复后，一般在 5 个工作日内将批复

文件印发给项目单位。

6、办理落实。上报公文单位按批复文件要求，办理落

实。

流程图如下：

制发公文

文本要件不完善，或有疏漏

修改后重新上报

上报办公会

反馈修改意见

等候批复

经局办公室审阅上传 OA 系

统，转发展计划处办理

项目单位确定上报

并购项目，制发请示

文本

发展计划处初审及会

签（初审文本要件是否

齐全、可行性等）

项目单位修改、补

充完善

局办公会审议后

报总局审批

制文批复，办理落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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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机关并购项目办理流程

1、收文初审。发展计划处接受办公室转办公文后，经处

室职能人员进行初审（请示内容是否符合要求，附件资料是

否齐全等方面内容，并购项目是否可行等），不合格的公文

及时退回来文单位并说明理由。

2、拟办公文。收文初审合格后，根据请示内容编制会议

议题呈报表，发展计划处提出拟办意见。

3、会签呈批表。发展计划处根据具体事项，将会议议题

呈批表转呈相关处室进行会签，征求相关处室的意见。

4、上会讨论。由发展计划处牵头，会同相关处室研究提

出拟办意见后提交集团公司（局）党组（办公）会议审议，

并按党组（办公）会议的决定执行。

5、上报总局。起草公文上报总局，等候总局批复或反馈

意见。

6、批复公文。发展计划处在收到总局批复文件后，在 5

个工作日内将总局批复转发至项目单位，并跟踪、督促项目

单位抓好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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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图如下：

材料不完善或需修改 材料合格

不通过

通过

发展计划处受理并

购项目申报及会签

初审请示资料（请示内容及其

他附件内容）及并购项目可行

性

根据请示，起草会议呈批

表

处室退回公文，或责令

修改

基层单位按要求

整改后重新上报

整理议题资料提交党

组（办公）会议审议

根据会议决议，上报

总局，等候批复


